第十二章得蒙轉變，預備服侍
　　（約二十一）
　　普通的讀者讀到多馬的奇妙轉變和見證，就以為約翰寫到這裡就該收筆了（約二十28-31），他們不明白約翰為什麼還要再寫一章。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約翰的親密同工使徒彼得（徒三1）。約翰若不向讀者交代彼得的使徒身份得到了恢復，就不會結束這卷福音書。若沒有這一章給出的資訊，我們會奇怪為何彼得在使徒行傳前十二章裡那麼突出。
　　約翰心裡還有一個目的：他想要駁斥在信徒中間流行的一個謠傳，就是約翰會活到主再來的時候（約二十一23）。約翰說得很清楚，我們主的原話被人極大地誤解了。
　　我以為約翰心裡或許還有一個目的：他想要教導我們如何與復活的主相連接。從復活到升天的那四十天裡，我們的主隨自己的意願時而出現，時而消失。祂來探訪門徒，預備他們，讓他們準備好迎接聖靈的降臨，擔負起未來的服侍（徒一1-9）。他們從不知道祂何時會出現，所以必須保持警醒！（主耶穌現今也是一樣，祂隨時可能再來接祂的百姓，這個事實也足以讓我們警覺！）對於門徒而言，這是一段重要的時間，他們就要在世上替代主的位置，開始把福音資訊傳給別人了。
　　在這一章聖經中，我看到三幅關於信徒的圖畫，與每幅圖畫相伴隨的是一項責任。
　　1.我們是得人漁夫一順服祂（約二十一1-8）
　　主曾告訴門徒在加利利和祂見面，這有助於解釋門徒為何來到加利利海或提比利亞海（太二十六32，二十八7-10；可十六7）。但約翰沒有解釋彼得為何要去打魚，研究聖經的學者在這點上也莫衷一是。有人聲稱說彼得有百分之百的權利去打魚，畢竟他需要花錢，而賺錢的最好方法就是打魚。與其坐在家裡懶散下來，還不如忙起來！
　　還有人以為彼得從前是漁夫，是主呼召他離了打魚的行當（路五1-11），他重操舊業是不對的。此外，彼得去打魚，還帶了其他六個人和他一起去！如果彼得不對，那其他六個人也不對。信徒把別人帶入歧途是令人難過的事情。
　　順便一提，在耶穌的十二位門徒中，至少有七位可能做過漁夫，這點很有意思。耶穌為何呼召這麼多漁夫來跟隨祂呢？首先，漁夫往往都是有勇氣的人，耶穌需要勇敢的人來跟隨祂。此外，漁夫也往往很專注，他們很少朝秦暮楚。漁夫不會輕言放棄！（我們這裡談的是職業漁夫，不是那種在度假時打魚取樂的人士！）他們知道如何聽從指揮，也知道如何彼此合作。
　　至於彼得和他朋友去打魚是對是錯，我們無從證明，當然我自己以為他們這樣做是錯的。但我們確實知道：他們是白費力了。他們莫非忘了主說過的話嗎？主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十五5）。他們忙活了一整夜，卻一無所獲。彼得或許會記起兩年前，主呼召他全時間作門徒時發生的一樁往事（路五1-11）。那時，彼得也是忙活了一整夜，也是一無所獲。而耶穌卻把他的失敗變為成功。
　　彼得或許故態復萌，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衝動、莽撞、盲目自信。他真誠、勤奮，卻毫無結果。有些服待主的信徒多麼酷似彼得啊！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出於神的旨意，但他們的勞作卻毫無果效。他們在服侍，卻沒有主的帶領，因而不能指望從主那裡得到祝福。
　　主復活以後，有時沒有被人認出來（路二十四16；約二十14）。這次也是一樣。天剛破曉，耶穌出現在加利利海的岸上，而門徒卻沒有認出祂來。祂問：「你們還沒打到魚吧？」祂這樣問是期待說沒有。他們果然簡短地回答說，「沒有」，或許還語帶尷尬。
　　此時，耶穌要掌管事態了，正如祂從前呼召彼得作門徒的時候一樣。祂告訴他們要在哪裡撒網，他們順服了，結果打上來153條魚！成功與失敗的距離竟然只有船那麼寬！我們也是一樣，我們若允許耶穌發號施令，那我們離成功就不遠了。我們以為成功遠在天邊，其實近在咫尺。
　　是約翰最先看到站在岸上的那個人是主耶穌；是約翰在最後的晚餐上靠在主的胸前（約十三23）；也是約翰站在十字架前，在主耶穌受難受死的時候陪伴著祂（約十九26）。是他對主的愛認出了主，他告訴其他門徒：「是主！」
　　彼得還是本性難移，他很快束上外衣（「赤著身子」意味著他「為了打魚方便脫掉了衣服」），跳進水裡！他想要到耶穌跟前！這個衝動與路加福音五章8節所記載的行為大不一樣；那一次，彼得讓主離開他。船上的其他六個人也相繼來到耶穌面前，帶著剛打上來的滿網魚。在路加福音五章記載的那次經歷中，網破了；但這一次網沒有破。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兩次「打魚神跡」中看到一個例證，明白主是如何幫助祂的百姓得人歸向祂的。我們會面對面地見主，沒有一條魚會迷失，我們也會知道那裡到底有多少魚。
　　耶穌呼召門徒，要他們作「得人漁夫」，祂也這樣呼召我們。這個短語不是耶穌首創的。在耶穌之前好多年，希臘人和羅馬人就一直在用這個短語。在那個年代，要成為一位「得人漁夫」，就意味著勸說人，用真理「抓到」他們。漁夫抓到魚的時候，魚還是活的；抓上來，魚就死了。然而，為基督作見證的人抓到的是「死魚」（死在罪惡過犯當中）；「抓」上來以後，他們就在基督裡活過來了！
　　現在我們明白了，耶穌為何要呼召這麼多的漁夫來作門徒。漁夫知道怎麼工作。他們有勇氣和信心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他們有耐心，也會堅持不懈；他們從不輕言放棄。他們知道如何彼此合作，他們用起船上的設備，劃起小船來，也得心應手。這對於我們這些想要為耶穌基督「得人如得魚」的人而言，是何等貼切的實例啊！

2.我們是牧者一愛祂（約二十一9-18）
　　耶穌和門徒在岸上會面，會面前，祂已為他們預備了早飯。整個場面一定會讓彼得想起從前，觸動他的良心。他肯定會想起第一次打到魚的情景（路五1-11），或許也能想起耶穌用五餅二魚給五千人吃飽的場面（約六）。這後一次事件剛過，彼得就清楚地宣告他信耶穌基督有永生之道（約六66-71）。「炭火」也自然會讓他想起自己否認主的那一夜，在他眼前閃爍的火光（約十八18）。能記起從前是好事，我們或許有罪需要承認。
　　在約翰福音中，有三個「邀請」凸顯出來：「來看」（約一39）、「來喝」（約七37）、「來吃」（約二十一12）。耶穌先給彼得吃飽，然後才處理他的屬靈需要。祂讓彼得有時間弄幹衣服、暖和過來，讓他先吃飽，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光。我們在照看神的百姓時也要效仿耶穌。屬靈的事要比屬身體的事更為重要，但照看人身體的需要可以為屬靈事工做預備。我們的主並沒有因強調「靈魂」而忽略身體。彼得此前和主私下裡見過面，他的罪無疑已得到了處理（路二十四34；林前十五5）。然而彼得是公開否認主，因此有必要在眾人面前予以挽回。處理罪的原則是在罪為人所知的範圍內處理。私下裡犯的罪要私下裡認，在眾人面前犯的罪要在眾人面前認。由於彼得三次不認主，主也要三次提出個人性的問題來問他。他也鼓勵彼得，三次給予他使命，讓他恢復服侍。
　　這裡的關鍵之處在於彼得是否愛主耶穌，這也應該是我們今天要回答的關鍵問題。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主說的「這些」是什麼意思呢？祂是不是在問「你愛我比你愛這些人更深嗎？」不可能，這在門徒之間從來不成問題。他們都愛主超過一切，儘管他們沒有一直完全順服主。耶穌的意思或許是：「你愛我比你愛這只船、漁網和魚更深嗎？」這也不可能。沒有跡象表明彼得渴望回到打魚的行當中去。在彼得的心中，打魚不能與救主的愛相提並論。
　　耶穌的問題可能是這個意思：「你聲稱你愛我，可你愛我比其他門徒愛我更深嗎？」彼得曾誇口，說他有多麼愛主，甚至和其他人愛主的心進行對比。「我願意為你捨命。」（約十三37）「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太二十六33）彼得說出的這些誇口的話，顯露出他自以為比別的門徒更愛主。
　　有許多解經書指出，這段談話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來表達「愛」。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15至16節當中，耶穌在祂的問題裡用了agape這個詞。它的意思是最高層次的愛，是犧牲的愛，也是神聖的愛。彼得常用的詞是phileo，這個詞的意思是朋友之間的愛，是彼此間的喜愛之情。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17節，耶穌和彼得都用了phileo這個詞。
　　我們若因用詞不同就以為耶穌和彼得說的意思不同，未免太小題大做了，因為這兩個詞在約翰福音裡常常是可以互換的。在約翰福音三章16節中，神對世人的愛是agape那樣的愛，然而十六章27節卻用了phileo這個詞。在三章35中，父對子的愛是agape，然而在五章20節，它卻是phileo。基督徒理應彼此相愛。在約翰福音十三章34節裡，這個愛是agape，然而在十五章19節裡，它又是phileo。似乎約翰把這兩個詞當作同義詞來用，無論它們之間有多麼細微的差別。在嚴厲批評彼得之前，我們還要考慮另外兩個因素。彼得在回答耶穌的頭兩個問題時，他回答說：「主啊，是的」。他這樣回答就是肯定他也是以agape的愛來愛主。隨後彼得用的那個詞雖然是phileo，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不是全心贊同主使用agape這個詞。其次，聖靈是用人們普遍使用的希臘文來記載，但彼得和耶穌當時是用亞蘭語進行談話的。在解釋這段經文時太多考慮希臘文的用法似乎有些不明智。
　　彼得儘管有缺點和失敗，但他的確愛主，對此他也毫不諱言。其他門徒自然也「在彼得身後」聽著他與主之間的對話，從中受益。他們也曾誇口說要向主忠心，隨後也曾令主失望。彼得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已經蒙主赦免。他的使徒身份和領導地位就在此時被恢復過來。
　　然而，漁夫的形象變成了牧者的形象。彼得既是傳福音的（打魚），也是牧師（牧養群羊）。我們慣常把傳福音的和牧師分開來看，這真是令人可惜的看法。牧師應該傳福音（提後四5），然後牧養他帶領信主的人，讓他們在主裡生命成熟起來。耶穌給彼得三個訓誡：「你餵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無論是小羊還是成熟的羊，都需要餵養和帶領，而這正是屬靈牧者的任務。作神群羊的牧者責任重大，非同小可（彼前五2）！有仇敵想要毀壞群羊，牧者必須警醒、勇敢（徒二十28-35）。從本性上而言，羊是無知的，且毫無防禦能力，它們需要牧者的保護和帶領。
　　不錯，聖靈會裝備人成為牧者，並把他們賜給教會（弗四11及以下）。此外，每一位基督徒也要幫助牧者來照看群羊。我們每一位信徒都有從主那裡來的恩賜我們也應該使用這些恩賜來幫助牧者保護群羊，使他們臻于完全。羊容易四處遊蕩，因而我們必須彼此相顧，彼此勸勉。
　　耶穌基督是好牧人（約十11），是大牧人（來十三20-21），是牧長（彼前五4）。牧師都是「在耶穌手下作牧人」，他們服待群羊的時候一定要順服牧長。牧師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愛耶穌基督。牧師若真的愛耶穌基督，也會愛他的群羊，溫柔地照看他們。約翰福音二十一章17節末尾處的「羊」在希臘原文中的意思是「親愛的羊」。我們主的羊是祂所親愛的，祂希望牧者們愛祂的羊，用愛心照看每只羊。（見結三十四，那裡談到神譴責猶大的領袖，說他們是不忠心的牧者。）愛群羊的牧師一定會忠心地服待群羊，無論付出多大代價。

3.	我們是門徒跟隨祂（約二十一19-25）
　　耶穌剛談完彼得有生之年的工作，就要談到他的死。主這樣不加掩飾地談到彼期的死，肯定讓他大感驚異。彼得恢復了使徒的身份，而且又回到團契中來，此時正是他喜樂的時候，主為何要在這時候提起他殉道的事呢？
　　耶穌第一次談到自己受死的時候，彼得曾提出反對（太十六21及以下）。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彼得還拔出刀劍，試圖保護主，但毫無用處。彼得也曾誇下海口，說他願意為主捨命！但是當他面臨壓力的時候，卻敗得很慘。（你我可能會彼得更糟！）無論何人，只要他想降伏下來服侍主，就一定要真誠地面對死的問題。一個人死的問題一旦解決，他就活得明白了，也預備好服侍了！我們主自己受死是約翰福音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祂知道祂的「時候」會來，祂也預備好順服父的旨意。我們作為祂的跟隨者也要全然降服──正如祂為我們全然降服一樣，成為「活祭」（羅十二1-2），按著神所定的旨意「被澆奠」（提後四6-8）。
　　那天早晨稍早的時候，彼得「束上一件外衣」，急急忙忙地上岸去見主（約二十一7）。有一天，另外一個人會來掌管彼得，並且殺死他（見彼後一13-14）。根據傳統的說法，彼得的確是被釘十字架而死，但他自以為不配像主那樣被釘十字架，於是要求被倒釘十字架。
　　彼得的死不是悲劇，而是會榮耀神！拉撒路的死榮耀了神（約十一4、40）耶穌的死也榮耀了神（約十二23及以下）。保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可以榮耀神，無論是生是死（腓一20-21）。這也應該成為我們的願望。
　　我們的主對彼得說：「你跟從我吧！」這話一定讓彼得的心裡有了新的喜樂，再次感到被愛。耶穌所說的話字面意思是：「你要一直跟隨我。」彼得馬上開始跟隨耶穌，就像他不認主之前那樣。然而，有那麼一個瞬間，彼得把目光轉離了耶穌。除了這實之外，他至少還犯過兩次這樣的錯誤。一次是他第一次打到很多魚之後，他把目光轉離了主，開始看他自己：「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路五8）還有一次，他和耶穌一起在波濤洶湧的水面上行走，彼得把目光轉離了主，開始看風浪，結果馬上開始下沉（太十四30）。不看主，卻看環境，這是危險的。彼得為何會把目光轉離主，開始向後看？因為他聽到身後有人走過來。那是使徒約鏡，他也是跟隨耶穌基督的。彼得於是問耶穌：「主啊，這人將來如何？」換句話說，「主啊，你剛才說了我以後會遇到何事，那麼約翰將來會怎樣呢？」這真是愚蠢的微法。
　　主責備彼得，提醒彼得說他的工作是跟隨，而不是干涉其他信徒的生活。我們若發現自己不再仰望主，轉而開始關注其他基督徒，就要注意了！「仰望耶穌」是每一位信徒的目標，也是每一位信徒該操練的（來十二1-2）。我們若被環境、其他基督徒乃至我們自己搞得無法專心們望主，那就等於不順服主，可能偏離了神的旨意。要以信心的眼睛們望主，只見耶穌，不見一人。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該忽視別人，因為我們的確有責任彼此相顧（胖二1-4）。這其實是說我們不該對別人有太大的好奇心，以致自己不能專心跟隨主。神給我們定好了計劃，祂也給我們那些基督徒朋友和同仁定好了計劃。祂如何在他們生命中做工，那是祂的事。我們要做的是按照祂的帶領跟隨祂（見羅十四1-13）。我至今仍記得自己服待主的一段經歷。那時，別的牧師似乎從神那裡得到了豐富的「祝福」，而我的事奉果效卻少得可憐。為此，我很不安。說實話，我嫉妒他們，希望神把給他們的恩賜也賜給我。但主用這句話輕柔地責備了我：「那與你何幹？你跟從我吧！」這正是我需要的資訊，此後我就一直努力遵循它。
　　耶穌沒有說約翰要活到祂再來的時候，可某些被誤導的信徒卻是這樣理解的。迷惑不清的聖徒會比迷失的罪人造成更多問題！錯誤解釋神的道，只會讓人對神的百姓以及神為祂百姓所定的計劃產生誤解。
　　然而，在談到約翰的結局時，我們的主多少有些神秘的意味。耶穌沒有說約翰會活到祂再來的時候，也沒有說約翰會在祂再來之前死去。正像耶穌所說的那樣，在眾位門徒當中，約翰活的時間最長。他也的確在異象中看到了主的再來。他把關乎主再來的這些異象記載在啟示錄裡。
　　在行將結束這卷福音書時，約翰再次肯定他的見證是可信的。（要記得見證是約翰福音的關鍵主題。這個詞共出現了47次。）約翰本人見證了這些事件，並且在聖靈的帶領下把它們記載下來。他還可以寫得更多，但聖靈告訴他寫什麼，他就寫什麼。
　　約翰福音在結尾處寫到彼得和約翰一起跟隨耶穌，接著主把他們帶進了使徒行傳！領受到聖靈的能力，為耶穌基督作見證，那是多麼激動人心啊！設若他們未曾信靠祂，未曾被祂轉變，也未曾跟隨祂，那他們就仍是加利利海邊富有的漁夫，世上就從來不會有人聽說過他們二位。
　　耶穌今天仍在轉變生命。無論在哪裡，只要祂找到一位願意順服祂旨意、傾聽祂話語、跟隨祂的信徒，祂就開始轉變那位信徒，在那個生命中成就卓越的工作。祂也開始透過那個生命做出奇妙的工作。
[bookmark: _GoBack]　　彼得和約前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好多個世紀了（儘管他們所寫的書仍在），但你我還在這裡。我們接替了主的位置，接替了彼得和約翰的位置。多大的責任啊多大的特權啊
　　唯有當我們允許祂來轉變我們的時候，我們才能成功。
　　要全然轉變！
　　研習題
　　1.要你給一位信徒畫一幅畫，那會是什麼樣的？
　　2.讀一下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約翰在這一章裡畫了三幅關於信徒的畫。彼得又去打魚是不是很符合他的個性？試說明一下。
　　3.門徒為什麼沒有認出站在岸上的耶穌？
　　4.門徒從這一事件中學到了哪些有關順服的功課？
　　5.耶穌和門徒一起吃飯，這有什麼重要之處？
　　6.約翰福音二十一章9至19節給出了另一幅關於信徒的圖畫，我們能從這幅畫中學到什麼？
　　7.耶穌為何把跟隨祂的人比作羊？
　　8.耶穌吩咐彼得說「你餵養我的羊」，祂從前也曾吩咐他們說「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比較一下，兩者有什麼不一樣？
　　9.耶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彼得會如何死的問題？
　　10.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21節裡，彼得問耶穌約翰將來如何。這樣問錯在哪裡？
　　11.跟隨耶穌作門徒包含什麼？
　　12.在這個星期裡，你將怎樣作主的門徒？

